
 

 

 

 

 

 

 

 

                管防字〔2013〕31 号                    

第一条   为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保证行政处罚正

确、公正地实施，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郑州市重大行政处罚

备案审查监督实施办法》等法律、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是指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的行政处罚案件决定： 

（一）责令停产停业； 

（二）对非经营性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实施罚款一次达到

或者超过 1000元的。 

（三）对无违法所得的经营性违法行为实施罚款一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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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或者超过 10000 元的。 

（四）对有违法所得的经营性违法行为实施罚款一次达

到或者超过 30000 元的。 

第三条   管城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法制机构负责重大行

政处罚备案的具体工作，指定专门的工作人员从事重大行政

处罚的备案、统计和报送工作。 

第四条  管城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法制机构应当在作出重

大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将重大行政处罚目录和重大

行政处罚决定书报送区法制机构备案审查。 

第五条  管城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法制机构应当在重大行

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之日起 15日内，将其行政执法案卷报送

区法制机构备案审查。 

第六条  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期间，行政处罚决

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管城区人民防空办公室法制机构应当建立重大

行政处罚登记制度，制作重大行政处罚统计报表，每季度将

统计报表报送区法制办备案审查。 

第八条 对于在备案审核中发现的违法或不当的重大行

政处罚或者擅自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在收到区法制办下

达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处理通知书》后 30 日内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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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向区法制办报送处理情况。 

第九条  本制度自 2013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二 O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3年11月21日印发 


